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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天健审〔2026〕8914 号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卡龙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计了后附的

曼卡龙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曼卡龙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

同意将本报告作为曼卡龙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

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曼卡龙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

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曼卡龙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

告〔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2026 年修订）》（深证上〔2026〕135 号）的规定编制汇总表，并

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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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曼卡龙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

发表专项审计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曼卡龙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2026 年修订）》（深证上〔2026〕135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曼卡

龙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25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5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 - -                                                                            -

总  计 - - -                                                                            -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5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5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营性往

来、 非经营性往来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苏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446.01          12,367.44    10,025.13     6,788.32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湖北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61.38           2,031.29     1,675.97     1,316.7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安徽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36.29           4,328.00     2,578.79     3,485.5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03.43       430.59        72.84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陕西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6.07           1,475.79       690.63     1,071.23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152.46           5,076.11     3,466.46     3,762.11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曼卡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8,080.35   127,399.44       680.91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辽宁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61.72        38.07       423.65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重庆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573.46     1,345.21     1,228.25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658.81       876.93       781.88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江西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09.51       406.01       503.5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慕璨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1.30             217.03       150.60       107.73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西藏渠道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28.01             431.99       660.0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曼卡龙智联商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79.85              62.15     1,442.0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曼卡龙智云商贸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账款     1,808.37         132,179.39   131,247.01     2,740.75 采购货物 经营性往来

浙江曼卡龙智云商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614.02          50,698.00    66,312.02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跃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00             131.00        58.80       123.2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星耀由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1.00        81.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西藏宝若岚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6         1.06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2.09           3,513.76     3,875.85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自我灵魂品牌创意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资金拆借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总  计 - - -    29,067.85         346,781.29                    352,679.51    23,169.63 -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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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8914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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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8914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合法执业资质，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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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8914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

李江东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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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8914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

吴乐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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